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关于休学与复学的规定

学生确因特殊情况申请休学或者学校认为学生因患疾病无法参加正常的教学活动而需休学的，可以办理休学。

一、学生申请休学应提供以下材料：

1. 个人休学申请书；

2. 因病休学的应县市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
3. 应征入伍的应出具部队政治部门的证明和入伍通知书； 
4. 其他相关材料。

二、学生办理休学手续的程序如下：
1. 由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部）提出书面申请,由二级学院（部）到校园网教务处下载专区下载打印《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休学申请表》（附件1）；
2. 所在二级学院（部）领导审核同意后，报教务处审核；

3．教务处处长审核签字后，将休学申请及相关材料交教务处学籍科，并登记。

三、休学期限

1. 因疾病休学期限为六个月或一年。休学期满后可以续休，但累计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两年。

2. 因创业休学期限最长为三年。

3. 经学院同意应征入伍的，保留学籍至其退伍后二年。

四、休学学生在休学期间不享受在校学生待遇。

五、休学期间学院保留其学籍。休学学生必须在休学期满后一周内办理复学手续；逾期不办理复学手续者，以自动退学处理。
六、申请复学的学生应按期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复学申请表》（附件2），所在二级学院（部）领导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处长审核签字后，到教务处学籍科登记后方可复学。

七、休学期满申请复学的学生，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1. 因病休学者必须提供县市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
2. 应征入伍者必须持退役证明和部队政治部门的鉴定；

3. 其他相关身份证明材料。

八、学生复学的相关手续由教务处负责办理。学生休学在六个月以上或跨学期休学的，其学籍管理纳入下一年级，即随下一年级毕业。

九、学生复学后转入下一年级的，学籍按转入年级进行管理。

十、经批准复学的学生，原则上从新学期开始参加学院的教育教学活动。

十一、《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休学申请表》和《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复学申请表》均一式两份，二级学院（部）教务科和教务处学籍科各保留一份原件归档，二级学院（部）教务科负责提供本部门学生查阅，教务处学籍科负责归档整理交档案室。
十二、附件

1. 附件1：《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休学申请表》

2. 附件2：《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复学申请表》

附件1：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休学申请（确认）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号
	　

	所属年级、学院、专业、班级
	　

	休   　学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班主任签字：
	　
	二级学院教务科：
	　

	二级学院院长签字：
	　
	学生处处长签字：
	　

	教务处分管处长签字：
	　

	备　　　　　　　　　　注
	1、此表一式两份，办完相关手续后，一份交二级学院教务科，一份交教务处学籍科；

	
	2、因病休学的，必须出示县市级以上医院的诊断证明书原件、复印件；

	
	3、因当兵休学的，必须出示入伍证明原件、复印件；

	
	4、办理休学时必须将此表、学生证一并交教务处学籍科，保留学籍；

	
	5、班主任必须对该生学费交纳情况认真进行核实，并注明交费情况。


附件2：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复学申请（确认）表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学号
	　
	休学时间
	　
	原因
	　

	休学前所属年级、学院、专业、班级
	　

	复学转入年级、学院、专业、班级
	　

	复   　学     申     请     
	　
	　
	　
	　
	　
	　
	　

	
	　
	
	
	
	
	
	　

	
	　
	
	
	
	
	
	　

	
	　
	
	
	
	
	
	　

	
	　
	
	
	
	
	
	　

	
	　
	
	
	
	
	
	　

	
	　
	申请人签字:
	家长签字:
	　

	
	　
	　
	　
	年    月    日

	二级学院院长签字：
	　
	学生处处长签字：
	　

	教务处分管处长签字：
	　

	备　　　　　　　　　　注
	1、因病休学的，必须出示县市级以上医院的康复诊断证明书原件；

	
	2、因当兵休学的，必须出示退伍证明原件；

	
	3、办理复学后，必须将此表交教务处学籍科，办理学生证；

	
	4、此表一式两份，办完相关手续后，一份交二级学院教务科，一份交教务处学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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